
强制措施内容

拘留

条件

有现行犯嫌疑

正在预备犯罪、实施犯罪或者犯罪后即刻被发现
的

被害人或目击证人指认为罪犯的

在住处或身边发现犯罪证据的

有妨碍诉讼危险

伪造、毁灭证据或有串供可能的

可能自杀、逃跑的

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违反监视居住、取保候审义务需要逮捕前的预先
羁押

流传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

程序

令状要求
需要出示拘留证

现行犯可先拘留，后补办手续

24小时内

执行

由公安机关人员执行（无人数要求）

送看守所

讯问

通知家属

无法通知除外

涉嫌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家属可能有
碍侦查的除外

特殊要求 被拘留人员为人大代表的

一般情况
向其所在人大常委会（闭会期间）或主席团（开
会期间）申请许可（先报告再执行）

属于现行犯
向其所在人大常委会（闭会期间）或主席团（开
会期间）报告（先执行再报告）

羁押期限

提请逮
捕期限

期限

3日以内

+1~4日

延长至30日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7日

监视居住

条件

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

符合逮捕条件

适用条件

办案需要
因特殊情况，监视居住更加适宜的

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取保候审

人道因素

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

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妇女

系生活不能自理人的唯一扶养人

作为取保候审替代措施 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无法提出保证人或保证金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条件
无固定住处

涉嫌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可能有碍侦查

要求 24小时内通知家属

被监视居住人义务

人身自由限制

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所

未经批准不得会见、通讯

上交身份证件、驾驶证等

到案义务 传唤时随时到案

诉讼保障义务
不得干扰证人作证

不得毁灭、伪造证据、串供

期限 6个月

取保候审

条件

逮捕刑罚条件不足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附加刑

人身危险性低

可能判处徒刑，取保候审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

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哺乳自己
婴儿妇女，采取候审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

办案需要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取保候审

保证方式

保证人

不能超过两名保证人

条件

与案件没有牵连

有能力履行保障义务

享受政治权力，人身自由未受限制

有固定收入和住处

保证金

被取保候审人义务

可选义务

人身自由限制

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居所

不得进入特定场所

不得与特定人会见、通信

不得从事特定活动

上交身份证件

到案义务

传唤时随时到案

住处、单位和联系方式变更时，24小时内通知执
行机关

诉讼保障义务
不得干扰证人作证

不得毁灭、伪造证据、串供

期限1年

逮捕

条件

证据条件（必要）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

刑罚条件（必要时可突破）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预防性羁押

诉讼保障性羁押

重罪羁押

必要性条件（择一）

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
危险的

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

程序

令状要求逮捕证（必须）

立即

24小时

执行

公安机关不少于两名侦查人员执行

送看守所

讯问

通知家属（无例外）

特殊要求针对人大代表
向其所在人大常委会（闭会期间）或主席团（开
会期间）申请许可（先报告再执行）

特殊情况

流窜、多次、结伙作案

关联


